	  臺中市政府各機關職缺公告申請表       申請日期：114年12月11日

	公告機關
	臺中市政府教育局

	公告標題
	臺中市政府教育局高中職教育科科員職務代理人1名公告

	公告職缺
	科員職務代理人

	職缺人數
	1

	備註
	

	公告時間
	[bookmark: _GoBack]114年12月22日至114年12月26日

	應徵方式
(說明：請註明
應徵方式或報
名方式，如：於
Ｏ月Ｏ日前郵
寄履歷資料至
Ｘ市ＸＸ街)
	(1) 報名方式：有意者請檢附履歷表、最高學歷證書（國內外大學以上學校畢業）及簡要自傳（以600字為限）（格式如公告附件）各1份，並請於115年1月11日前將報名文件以A4紙張影本依序裝訂，郵寄或於截止日下午5點前親送至臺中市政府教育局高中職教育科(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4樓)李小姐收，信封上註明應徵高中職教育科職務代理人，以戳章為憑，逾期不予受理，合於資格條件者，本局擇優通知面試，若資格不符或未獲遴選恕不通知或退件。
(2) 本案除正取名額1名外，得增列候補名額2名，依錄取成績高低依序候補，候補期間自甄選結果確定之翌日起5個月內有效。
(3) 聯絡人：臺中市政府教育局高中職教育科李小姐，連絡電話04-22289111#54113。

	僱用資料
	工作內容：辦理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、私立學校及其他臨時交辦事項等相關業務。

	
	工作地點：臺中市政府教育局高中職教育科(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4樓)

	
	工作時間: 
■日班自上午8時至下午5時
□夜班自   時   分至   時   分
□輪班□二班制□三班制□四班二輪
□部分工時 自   時   分至   時   分

	
	休假方式: 
■周休二日□月休六天 □月休四天□輪休□月休   日
□其他：____________

	
	核薪方式: 
■月薪（約新臺幣38,948元）□日薪□時薪□論件計酬□面議

	
	僱用期限：自報到日起至115年12月31日止或僱用原因消失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留用或救助。

	僱用條件
	學歷要求: 
□不拘□博士□碩士■大學□專科
□高職□高中□國中□國小 以上

	
	科系要求: ■不拘□____________科系所

	
	駕照要求: ■不拘□需具備駕照(種類)：

	
	工作經驗:
■不拘
□需具備 職位名稱：____________ 年資：   年 月

	
	語文能力要求:
1. ■不須具外文能力
2. □英語：□精通□良好□普通□稍懂
3. □日語：□精通□良好□普通□稍懂
4. □台語：□精通□良好□普通□稍懂
5. □客語：□精通□良好□普通□稍懂
6. □其他：______□精通□良好□普通□稍懂

	
	使用電腦能力:
■會：■電腦基本操作■文書處理■網際網路□網頁編輯
□商業軟體□程式設計□其他：____________
□不會使用

	備註：
1. 為能即時公告職缺，請貴單位將核章完之掃描檔(PDF)，於公告日前上傳系統並清稿儲存後送出審核，始得於當日公告，逾時則以次一上班日為公告起始日。
2. 各機關承辦人，應於公告當日，自行上網檢視刊登內容，若有任何問題請洽臺中市就業服務處，聯絡人：沈小姐04-22289111分機36303。
3. 若貴機關招募技工、工友、司機、臨時人員等適用勞動基準法之人員時，應確保其勞動條件符合勞動基準法規定，若有相關疑義，得洽詢本局勞動基準科。(電話:04-22289111轉分機35200)

	承辦單位
	核稿
	機關首長

	
	
	



